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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利用浙江兰溪的清末鱼鳞图册样本, 计算出该地区地权分配之吉尼系数, 其数

值与江苏、安徽地区的吉尼系数同样的低, 这反映出江南省份的高人口密度,并与华北地区较高

的吉尼系数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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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唐代建县始,兰溪因其优越的交通位置, 县域商

业发达,文化繁荣, 地方文献存留也相当丰富。今藏兰

溪市财税局的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实验县时补造的

鱼鳞图册,即是一份具稀缺性和完整性于一体的档案

资料。¹

鱼鳞图册是中国古代官府编造以作赋课租税的地

籍清册,是明清土地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兰溪在

历史上曾多次攒造鱼鳞图册。南宋嘉定年间( 1208)

1224) ,婺州知州赵 夫在本州推行经界, 最初就是在

兰溪试办的: º

/ 知婺州赵 夫行经界于其州, 整有伦绪, 而

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 乃命赵师岩继之。

后二年, 魏豹文代师岩为守, 行之益力。于是向之

上户析为贫下之户, 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 粲然可

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

十三万九千有奇, 创库匮以藏之, 历三年而后上其

事于朝0。»

明洪武、万历两朝, 兰溪曾进行大规模土地调查。

万历5兰溪县志6载:

/ 明洪武十九年遣官经量田土, 时监生铁某、

李某躬临本县, 将各都各乡田土一一经量, 编画鱼

鳞图籍以记之。0 ¼

然至清康熙初年, 明代鱼鳞图册因年久而严重散

佚。康熙六年( 1667) ,兰溪再次清丈田土,填造鱼鳞图

册, 归户办粮。清咸丰十一年 ( 1861) , 太平军占领兰

溪, 县衙被焚, 鱼鳞图册也再度被毁。在镇压太平军

后, 清政府饬令即刻/勒限赶造0。½ 这次自同治四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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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第 34页。

5宋史6卷 173,5食货上一6 ,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
万历5兰溪县志6卷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年影印本。

5清朝文献通考6卷三,5田赋三6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本。



十年( 1865 ) 1871)的重攒鱼鳞图册基本情况, 我们可

以从光绪5兰溪县志6中查知: / 夫清赋于四年冬举行,

五六两年四乡鳞册告成, 七年城局汇校缮造徵册0 ; 随

后,由于和原额相较缺漏甚多, 故又进行复勘:

/ 七年会总对校, 得熟产徵额三万二千两有

奇,而合荒熟及有主、无主总算较诸原额竟缺万余

两,细加查询, 知土称田之斗石亦有广狭之分。内

有二亩六七分为一石者,有二亩八九分为一石者,

又有全三亩者。地山塘无斗石可计, 地有计斗石

者,亦有不计斗石者。率皆约略指报, 复拟章由县

饬各图董事,亲履按号查补, 并搜出斗石匿漏, 增

田地额各三百余顷,山亩缺额尤多。八年, 总局协

同各图经办董事身亲登山越二年之久, 虽巉岩石

壁无级可登,莫不攀萝扪藤蹑巅造极, 共增山额三

千三百余顷, 而塘亩亦会同复勘, 增额二百余顷,

十年仍复汇总校对。0 ¹

这次重新丈量编造鱼鳞图册, 以斗、石计量,凡田、

地、山、塘均挨号编字绘图,注明四至, 并发给业主凭条

作为土地所有证。重编鱼鳞图册共 889 本,按图编 159

号,一式两份, 一份存县, 一份交各都图册书 (地籍员 )

保管。º

民国 22 年 ( 1933) , 国民政府定兰溪为实验县。9

月 6 日胡次威就任兰溪实验县县长, 遂决定增设土地

科(科长为陈开泗) , 举办土地陈报和清丈。整理土地

本以正式测量清丈为基本, 但测丈需时既久 , 费用尤

巨,而人才更成问题。十分凑巧, 陈开泗在奉命整修县

府房舍过程中,从一间小屋内发现了县府保存的一份

鱼鳞图册。因历史变迁加之保管不善,图册遭鼠害、虫

蛀、霉变, 缺漏严重,经清理登记,这份图册已失 200 余

册。随后,成立土地推收处, 任命各都图册书等为推收

员,又从杭州、金华招收百余高中生,合计 300 多人, 分

组日夜工作,以县府保存的鱼鳞图册为基础,利用各都

图册书手中所掌握的鱼鳞图册, 进行核对、复丈, 补编

鱼鳞图册残缺部分。» 全部工作历时 8 个月完成。因

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变动, 核编后的鱼鳞图册由原来

的 889 本拆并为 820 本, 换上封面 , 重新装订而成。¼

民国 31 年( 1942) , 兰溪县城被日军占领, 县府迁移, 鱼

鳞图册等重要册籍先雇挑夫运至浙南景宁存放, 后转

到本县甘溪乡东坞村。抗日战争胜利后运回县城, 由

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保管。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鱼鳞图册曾作为征收

农业税的依据之一, 土地改革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

鱼鳞图册遂被取代。今存兰溪市财税局的资料, 即为

清同治年间编造、民国实验县时补造的鱼鳞图册。¾ 该

项资料现有 746 册,缺 74 册, ¿分藏十箱, 载有清同治

年间兰溪城区及乡区 35 都(相当于现在的乡镇) 159 图

(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的田土、山林、地形、地貌等情

况。

二

现存的 746 册鱼鳞册, 每册登录了数百丘的土地

资料, 存量很大, 我们限于人力只能抽取一个小样本,

共如下四册: 23 都 4 图、24 都 3 图、24 都 5 图、28 都 5

图。

如前所述, 这些地籍资料都是清同治四至十年

( 1865) 1871) ,在原册档被太平军焚毁后重新丈量、绘

测、编纂而成。民国 22 年( 1933)兰溪实验县成立后,

将这批册档整理补充, 但原地籍资料改动不多。地籍

资料基本上是代表同治四年左右的状况。其中有几项

特点, 应该在此加以说明。

第一, 从其他地区残留下来的鱼鳞册可以看出, 万

历六至九年( 1577 ) 1581)张居正下令全国各地编制鱼

鳞册时, 有规定的统一格式,后来清代各级地方政府曾

有少许改变, 但大体依旧。同治四年 ( 1865)兰溪县府

重新编制时, 虽遵原有格式, 但也有所简化。如明清的

统一格式是每一田丘登记之页上半部都绘制了详细的

田形图, 田形图的四边都注写了该边的长度步数。兰

溪新制之册, 田形图有的阙如, 有的画一圆圈, 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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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5兰溪县志6卷二, / 清赋纪略0条,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4年影印本。

兰溪市志编纂委员会编:5兰溪市志6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 379页。
凡本次补编过程中有改动处,均在改动栏中加盖/兰溪县政府土地推收处验讫0印章。
有关兰溪本次鱼鳞图册补造详细情况,可参考陈开泗5回首八十年6 ,载5金华文史资料6第三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

兰溪市志编纂委员会编:5兰溪市志6 ,第 379页。
1998年 10月,浙江省财政厅曾成立兰溪鱼鳞册整理研究委员会,并下拨专项经费整理修葺鱼鳞册。兰溪市财政局具体

承担了此次整修任务,并于 2001年完成全部存留鱼鳞册的修葺和电脑扫描储存工作。
1958年兰溪县土壤普查时,因工作需要,曾外调一部分鱼鳞图册,后未能及时归档,以至散失。缺失的 74册为:六都三图

潜字号 7本,八都二、三图火字号 15本,九都三图人字号 5 本, 九都六图文字号 5本,十都一图乃字号 8本, 十一都一图衣字号 6
本, 十一都二图裳字号 2本,十三都三图周字号 1本,十五都四图垂字号 1本,十六都一至四图章、爱、育、黎字号共 23本,三十二都

一图呈字号 1本。



鱼鳞册似未出现过圆形图,即令画一矩形图,也较一般

田形图简单的多,而且四边也不注明长度。

第二,江苏与安徽等地的鱼鳞册每丘土地的文字

资料中都列有/佃人0一栏,有的下面列有佃人姓名, 有

的下面写个/ 自0字,有的下面是空白, 什么也没写。据

学者研究, ¹此栏是登记永佃户的资料,有姓名者是指

永佃户姓名;写/ 自0字者是指田皮并未出售于他人, 仍

归田主自有;项下空白者是指田骨田皮并未瓜分, 是全

业。鱼鳞册是专记载有关田地产权的资料, 普通佃户

与田业产权无关, 而且流动性很大 , 经常更换, 故无须

在鱼鳞册上记载。兰溪的鱼鳞册上文字资料中无/ 佃

人0一项, 或许是同治年间重修时被简化掉了。这样一

来,我们就无法对田皮产权进行分析了。

第三,这些册档都是在太平军撤离兰溪后重新丈

量编纂的。在太平军攻打和占领该县时, 许多业主逃

至他乡, 躲避战乱, 田地便被抛荒废耕。太平军撤离

后,业主未能立即回乡复耕。重修册档时, 该田丘的田

形图上盖有红色印签/ 荒0字, 户主姓名盖有红色印签

/ 无主0二字。多年以后,县府召人垦种抛荒田地, 便在

户主的红色/ 无主0印签上面用墨笔加写/ 某某人某某

年承耕给照0 字样。各册上都有不少这种因战乱而抛

荒之农田。理论上, 这种状况对于地权分配之统计会

造成一些误差,但是当年逃离战区者大业主与小业主

都有,误差分散于各统计分组, 故对地权分配之总体影

响不会很大。

在进行统计分析时,第一步工序是将各丘田地/ 归

户0。鱼鳞册是/ 从地0的产权登记,每一块田丘单列为

一项,而同一农户往往有许多田丘 , 各别分散登记, 我

们必须把属于同一农户的所有田丘,全部加总, 以计算

此农户的占田总量。在明清时期, 各地方政府为了征

收赋税,也是将/从地0按丘登记之产权资料汇总成以

户为单位的/ 从户0之黄册资料, 即所谓的/归户0程序。

明清时期的办法,是在每丘田地丈量完竣后,开列一张

/ 归户票0 ,一式两张, 一联给业主, 一联给负责编纂黄

册的机关,加以汇总, 是为/ 归户册0 , 作为征收赋税的

根据。归户的工作很烦琐。遗憾的是, 现存的兰溪鱼

鳞册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原有的/ 归户册0或同性质的册

档。我们只能不厌其烦地为这四册鱼鳞册样本, 进行

独立的归户工作。

  当年的/ 归户票0要写明下列各项:

业主姓名,

田产之编号、坐落及土名,

面积,

年月日,

图正姓名。

面积一项实亩数字折算成税亩数字, 同时按土地

优劣记下应列之税则。我们今天的归户工作则只记业

主姓名及面积, 其面积是实亩数字, 而未按土地等级折

成税亩。

利用鱼鳞册来进行农地分配之分析有一项不利之

处, 那就是鱼鳞册只登录本都本图之内的农地,但是较

富有的农户占田甚多, 可能在本都本图以外领有农地,

都未登录在本鱼鳞册之内, 导致富户的占田数额可能

偏低。据栾成显研究明弘治年间徽州地区归户册, 得

出境外占田的比例是在 14. 1%至 24. 3%之间。º 理论

上, 农户境外占田的比例是与农户财产规模成正比的,

财产规模大的农户之境外占田可能较多。有清一代,

兰溪全县的人地比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后期已经降得

很低, 康熙六年 ( 1667 )人均耕地 5. 59 亩, 雍正九年

( 1731)人均耕地 5. 45 亩, 嘉庆元年 ( 1796)人均耕地

4. 8亩,到了民国 23 年( 1934) , 已经降至 2. 01 亩。» 在

这样的人口密度下, 农户境外占田即令有, 比重也一定

很小, 因此利用鱼鳞册上的地籍资料来计算地权分配,

误差应该不大。

根据归户工序后各农户的占地总额资料, 我们为

四个都图列出如下四个地权分配统计表:

表一  兰溪县 24 都 3 图地权分配统计表

分  组 户  数 % 亩数(亩) %

0- 0. 99亩 120 51. 06 43. 493 8. 60

1- 4. 99亩 88 37. 45 194. 165 38. 42

5- 9. 99亩 18 7. 66 112. 520 22. 26

10- 14. 99亩 3 1. 28 37. 940 7. 51

15- 19. 99亩 3 1. 28 49. 540 9. 80

20- 24. 99亩 2 0. 85 43. 550 8. 62

25- 29. 99亩 1 0. 42 24. 215 4. 79

总计 235 100. 0 505. 423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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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成显:5弘治九年抄录鱼鳞归户号符考6 ,5明史研究61991年创刊号。

兰溪市建设与土地管理局编:5兰溪市土地志6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1997年,第 6- 7页。



表二  兰溪县 23 都 4 图地权分配统计表

分  组 户  数 % 亩数(亩) %

0- 0. 99亩 43 20. 68 20. 795 1. 83

1- 4. 99亩 113 54. 33 267. 850 23. 63

5- 9. 99亩 19 9. 13 146. 290 12. 90

10- 14. 99亩 10 4. 81 122. 725 10. 83

15- 19. 99亩 9 4. 33 157. 387 13. 88

20- 24. 99亩 5 2. 40 108. 650 9. 58

25- 29. 99亩 4 1. 92 109. 022 9. 62

30- 34. 99亩 1 0. 48 32. 800 2. 89

35- 39. 99亩 1 0. 48 35. 432 3. 13

40- 44. 99亩 2 0. 96 86. 055 7. 59

45- 49. 99亩 1 0. 48 46. 670 4. 12

总计 208 100. 00 1133. 676 100. 00

表三  兰溪县 24 都 5 图地权分配统计表

分  组 户  数 % 亩数(亩) %

0- 0. 99亩 25 43. 86 8. 945 6. 20

1- 4. 99亩 24 42. 11 57. 702 40. 20

5- 9. 99亩 6 10. 53 45. 540 31. 59

10- 14. 99亩 1 1. 75 14. 855 10. 30

15- 19. 99亩 1 1. 75 17. 140 11. 89

总计 57 100. 00 144. 182 100. 00

表四  兰溪县 28 都 5 图地权分配统计表

分  组 户  数 % 亩数(亩) %

0- 0. 99亩 30 42. 26 12. 446 6. 30

1- 4. 99亩 31 43. 66 66. 526 33. 68

5- 9. 99亩 4 5. 63 30. 325 15. 35

10- 14. 99亩 4 5. 63 45. 251 22. 91

15- 19. 99亩 1 1. 41 16. 643 8. 43

20- 24. 99亩 0 0 0 0

25- 29. 99亩 1 1. 41 26. 323 13. 33

总计 71 100. 1 197. 514 100. 00

三

前面从四册鱼鳞册样本整理出来的统计表, 可以

帮助我们看出兰溪地区地权分配的大体状况, 但是无

法拿这些分组统计与其他地区的分配状况相比较。事

实上, 过去研究地权分配问题者, 大都是凭意识形态去

悬想, 既无实证资料,也没有比较分析。如果就土地制

度的具体演变和地权分布的时空特征或差异作深入研

究, 可能会发现,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地权

情况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

到底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 集中的程度又是如何?¹

若要作实证分析, 必先从上述一类的地权分组统

计计算出吉尼系数, 也就是把这些分组统计浓缩成简

单的指数, 来代表地权分配不平均的程度。吉尼系数

是一个没有单位的比值, 可以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

分配实况进行比较。吉尼系数之值介于 0 与 1 之间,

数值越高表示分配越不平均。我们计算的结果, 兰溪

四本鱼鳞册所显示的吉尼系数分别如下:

23都 4图    0. 432

24都 3图 0. 394

24都 5图 0. 326

28都 5图 0. 398

这四个吉尼系数在 0. 32 至 0. 43 之间, 是很低的

数值, º没有高度不平均的分配; 而且四个系数相差不

多, 表示境内各地区之间地权分配的状况没有巨大的

差异。

事实上, 兰溪清末时期的地权分配与清代初年整

个江南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 没有太大的差异。已求

得的各地吉尼系数如下:

万历九年( 1581) »    安徽休宁县 11都 3图    0. 470

万历九年( 1581) 安徽休宁县 11都 5图 0. 370

康熙四十五年( 1706) 安徽休宁县 3都 12图 0. 340

康熙五十年( 1711) 安徽休宁县 3都 12图 0. 378

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安徽休宁县 3都 12图 0. 382

雍正六年( 1728) ¼ 浙江遂安县 3都 2图 0. 362

康熙十五年( 1676) ½ 江苏长洲县下 21都 20图 0. 398

康熙十五年( 1676) 江苏长洲县西 18都 31图 0. 372

康熙十五年( 1676) 江苏长洲县下 21都 3图 0. 482

从吉尼系数上来看, 江南各省的地权分配几乎都

差不多。

在以上各地区, 兰溪与皖南地区尤其相似, 都是人

口密度高, 山多地少。不但吉尼系数相差无几, 其他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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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30年代初的兰溪农村调查, / 所有土地在 30亩以内之家数,占村户总数 70. 57% ,只占有 26. 24%之土地面积; 3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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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配的某些特点也都雷同:

境内每户平均耕地        境内最大业主占田面积 ¹

万历九年( 1581)休宁 15都 5图  1. 16亩     30. 7亩

康熙初年休宁 14都 9图  2. 05亩      37. 9亩

康熙四十五年( 1706)休宁 3都 12图  5. 40亩     28. 1亩

康熙五十年( 1711)休宁 3都 12图  5. 21亩     28. 1亩

康熙五十五年( 1716)休宁 3都 12图 5. 01亩     28. 8亩

同治四年( 1865)兰溪 23都 3图  5. 45亩     46. 7亩

同治四年( 1865)兰溪 24都 3图  2. 17亩     29. 1亩

同治四年( 1865)兰溪 24都 5图  2. 53亩     17. 2亩

同治四年( 1865)兰溪 28都 5图  2. 78亩     26. 3亩

但是与华北地区各省比较, 江南地区的吉尼系数

则是低了许多。河北省获鹿县留下了 14 年的地籍资

料,从康熙四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 1706 ) 1771) , 我

们求得 14 个吉尼系数, º最低的 0. 566, 最高的 0. 696。

另据民国期间满铁或民间学者调查得出的地籍资料,

可以算出下列的吉尼系数: »

山西省阳高县     0. 618

山西省平顺县 0. 578

河北省遵化县 0. 665

河北省唐县 0. 615

河北省保定 0. 547

河北省邯鄣 0. 651

几乎都比江南地区吉尼系数高出近一倍。

以上各种现象反映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从北宋

开始中国人口快速增加,强烈地影响了土地市场, 日渐

加强土地市场中卖方市场的特性。就全国而言, 人均

耕地数量一路下降: ¼

1072 年     5. 45 亩

1581 年 3. 96 亩

1812 年 3. 47 亩

1887 年 2. 82 亩

1950 年 1. 74 亩

这种趋势在江南各省更为明显。即以兰溪一地为例,

清代人均耕地快速下降: ½

康熙六年( 1667)     5. 59 亩

雍正九年( 1731) 5. 45 亩

嘉庆元年( 1796) 4. 80 亩

民国 19 年( 1930) 2. 19 亩

民国 29 年( 1940) 2. 07 亩

民国 37 年( 1948) 1. 65 亩

这样快速增加的人口压力自然会改变土地分配的

面貌。

当地少人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 农民对土地越

来越珍惜。已占有田产之业主, 除非陷入万不得已的

绝境, 轻易不肯出卖其田产。清代已经有人指出, / 地

寡人众, 惜地如金, 虽有豪强, 无由兼并。0 各地方的土

地市场长期陷入/ 卖方市场0的情况, 是农地兼并活动

的严重制约。卖方市场的明显特征有下列诸端。

第一, 农田零细化。农民不是在土地市场上投机

买卖, 为了利润, 今天买进, 明天卖出。他们一旦买了

田地就希望长期保有, 但是在家中发生财务困难时, 不

得不忍痛出卖田地, 出卖时也是视需要多少才卖掉多

少, 大块的田段往往被切割成小田段, 出卖其一部分,

就如象将大面额钞票换成多张小面额钞票, 分期花用。

北宋时的田块大都是成片的大面积田段, 到南宋时就

出现了切割田块, 分段出售的现象, 有些学田收购土地

时就有这样的记录: ¾

/ 一段和田一丘,肆亩壹角西际, 元捌亩贰角,

段内西际一半。0

/ 一段省田贰亩,在许村, 元陆亩段内。0

明清几百年来, 土地就是不断被这样切割, 彻底零

细化了。

第二, 宁典不卖。很多业主急需现款,但又不甘心

卖掉手中的田产, 便出典耕地, 也就是暂时以田产为抵

押, 将所有权转移给入典之农户, 称为活卖。在典卖田

地之契约上都附有回赎之条款, 也就是出典之农户保

留回赎权, 以待将来家中财务好转时, 付出典价, 取回

田地的所有权。从南宋开始, 出典田地之风大盛。而

且回赎条款往往不写明回赎期限。换言之, 回赎期可

以无限度延长, 直到清朝,政府才硬性规定典卖田地的

回赎期限:

/ 民间置买产业, 如系典契, 务于契内注明回

赎字样。如系卖契, 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

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 以前典卖契不明之

产, 如在三十年以内, 契内无绝卖字样者, 听其照

例分别找赎; 若在三十年以外, 契内虽无绝卖字

样, 但未注明回赎者, 即以绝产论, 概不许找赎。

如有混行告争者, 均照不应重律治罪。卖产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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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 概不准贴赎。0 ¹

第三, / 找价0 或/ 转贴0 的惯行。出典田地者索要

的典价往往都比该丘田地的实际市价低许多。这一来

是为了取得回赎权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来也是为了将

来回赎田产时可以少付一些赎金。有时出典人要将田

地转为绝卖,或是政府硬性规定回赎期, 回赎权因而过

期失效,依法自动变成绝卖, 原出典人就要向买主索取

价差,即所谓的/ 找价0或/ 找贴0。这种惯行在南方各

省是为农户普遍认可的。索取找价时双方要订立契

约,算是正式买卖交易的一部分。卖方可以一找再找,

甚至可以找价五六次之多;找价之权力可以延续数代,

长达六七十年。º

第四,一田二主之出现。有的农户在不得已而卖

田时,既不是出典, 也不注明回赎权或回赎期, 而是要

求在卖出田地后继续保留在原地耕种权为条件, 而且

没有期限。这样的买卖交易最后就演变成一田二主

制,也就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彻底分割。原业主不失

其业主身份, 为二/主0之一,其使用权可以遗赠或转让

给他人。这也是南方各省盛行的永佃制来源之一, 田

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属不同农户, 即田皮及田骨的

业主。»

日渐增加的人口压力加强土地市场上卖方市场的

性格, 形成兼并行为的有力制约。这可以从实证资料

清楚看出。南宋以降, 人口不断增加, 代表地权分配指

数的吉尼系数则在不断下降。等到人均耕地降到二亩

左右, 已经没有留下空间供农村进行两极分化。清人

已经指出, / 虽有豪强、无由兼并0。

中国的人口密度, 在时间上是日渐增加; 在空间比

较上, 是南方高于北方,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所显示的江

南各省之吉尼系数比华北地区低, 兰溪的地权分配是

这种大环境中的一环, 完全符合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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